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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建校緣起 

釋昭慧  

佛教弘誓學院，依大乘菩薩行門之「四弘誓願」而命名，係一提供四眾弟

子研修佛法的園地。以發揚正信佛法，研習印順導師思想，推展「契理契機的

人間佛教」為辦學宗旨，以僧教育與信眾教育作育僧才，推廣佛法。  

 

民國七十五年，一群青年朋友在性廣法師的領導下，以印順導師的《成佛

之道》為教本，開始研讀佛法。此後，這個名為「弘誓」的學佛班，不斷維持

佛法之講授，歷十三年而不輟，前後期學生總計約有兩千人之譜。其間由昭慧

法師與性廣法師在班上主講的課程，業已製成教學錄音帶而廣為流傳，在教界

深得口碑。佛教弘誓學院，這個跨寺院的佛教教育機構，也就漸漸為教界之所

熟悉。  

 

僧教育的發展起步較晚。為了培養僧教育與信眾教育的師資以及佛學研究

人才，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佛教弘誓學院正式成立研究部，為佛學院畢業的僧

眾，提供一個可以兼顧常住事務而又得以進修佛法的管道。成立迄今，甚受教

界好評與家長信賴，學生不但日益增多，而且素質良好。有三位學生（悲願、

自得、見岸法師）甚至早在入學之前即已挑起住持寺院、弘法利生之大樑，而

且深受信眾愛戴，但卻謙恭有禮，不恥下問，宛若當代之善財童子！  

 

    走過台灣佛教十三年歲月，弘誓師生不但以佛法的研修與推廣為首務，而且

還以實際的參與和體會，證明了「人間佛教」的成效，與大乘佛教「菩薩道」的

光明遠景。「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大乘情懷，使得這群青年佛子，一次

又一次義無反顧地投入護教、護生運動的行列。茲舉犖犖大者：在護教方面，七

十七年六月，師生全力成立中佛會護教組；七十七年底，引發轟動一時的杯葛「思

凡」演出事件；乃至於在一次又一次的護教運動中，扭轉社會對僧尼的偏見。七

十九年，破斥嬰靈供養的邪說；八十三年，抵抗政權與異教的聯手迫害而留下了

台北市七號公園的觀音像；八十八年，聯合佛教界之力量，爭取「佛誕放假」，

而使佛誕成為國內第一個國定的宗教紀念日……。在護生方面，長期對福德社區

的貧困老人默默付出種種的生活關懷，又發起成立關懷生命協會，一次又一次地



投入生態保育與動物保護的社會運動，催生了兩個動物保護相關法案——野生動

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而深受台灣社會乃至國際友人的讚歎；並有效地抵制了

財團全力關說的「賭博合法化」相關法案。……可以說：十三年來，學院師生參

與了「台灣佛教史」的締造工程，並以親身體驗而證明：「人菩薩行」不祇是經

典的故紙陳言，而是可以走得下去的光明坦途；印順導師畢生所提倡的「人間佛

教」，不祇是一套理論，而且確有實踐的可能；再大的共業，也可以為共願所轉，

所以「淨土」確實有可能實現於此人間。  

 

    沉浸在法喜之中，而又關懷著全體佛教與苦難眾生的師生，竟然沒有所謂的

「根據地」。它始終過著吉普賽人式的「流浪生涯」，年復一年，借用不同的場地，

作為教學的課室。這在信眾教育猶可勉強湊和使用，待到辦理僧教育之後，立刻

面臨著現借場地不敷所需與不符用途的困擾。八十五年秋季招生過後，學生人數

的成長，使得學院不得不考慮「購地建校」的現實需求。於是由院長性廣法師拋

磚引玉，將其母親的房屋出售，做為第一筆建校基金，並擇定在桃園縣觀音鄉大

同 村 十 一 鄰 購 置 校 地 ， 與 諸 善 信 護 法 共 同 策 劃 建 築 事 宜 。  

感恩長老法師與護法、讀者，聞訊後慷慨贊助經費，支助建院，淨心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蘇振輝居士則提供新校舍全套衛浴設備，所費不貲。特別是上印下順導師，

不但於平素深切護念學眾之道業，並於建築伊始，給予大力的奧援，讓師生吃了

一顆定心丸。 

 

    初時由於經費不足，幾度由數家營造廠估價，承包價格均嫌偏高，學院護

法，廣合集團的董事長張章得先生遂決定：由轄下廣德建設公司總經理紀裕順

先生率公司之專業團隊，義務負擔起發小包、監工、驗收之責任。員工薪水則

全數由公司支付。此一發心，為學院之營建工程節約了最少五百萬元。其後，

文大教授卓堅萍建築師義務設計學院建築之內外樣式，楊豪琳設計師為學院作

內部莊璜之設計；廣德建設公司的副總經理洪世杰先生鉅細靡遺地推動學院之

建築、莊璜、購置設備等種種工作；工程師張雲成先生則承擔起了最沉重的「工

地主任」一職，自八十七年七月廿九日正式動工之後，日以繼夜監管發落工程

之諸項事宜；而且為了儘量不擾動學僧的正常作息，還婉拒了學僧對工地朋友

的茶水點心之款待。一年三個月下來，他們以專業的素養，無比的仁慈與耐心，

無私地奉獻身心時間，使得學院得以用最少的經費（詳細數目參見《弘誓通訊》



每期刊登之收支表），完成了最堅固、實用、質樸美觀的道場。  

    最令學院師生雀躍的是：八十七年八月十三日，承天寺上傳下悔長老護念

僧學，致贈新台幣五千萬元建校基金，由昭慧法師代表受贈。長老慈悲表示：

長期以來關注昭慧法師在佛教界之作為與文章，故以護持建校的方式來表示肯

定與支持之意。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在這之前，長老從未與昭慧法師晤面，沒

有任何公私情誼的基礎；而承天寺雖然屢次以大額捐款，支持佛教的教育事業，

但所有僧眾，卻過著最刻苦而質樸的生活，真是「厚以待人，嚴以律己」的道

人典範。  

 

    弘誓學院的校舍名為「鹿野苑」，以紀念佛陀初轉法輪、初創僧團之恩德，

並期許師生能在健全僧團中成長茁壯，大轉法輪，報三寶恩。校舍建築依功能而

分作兩棟，第一棟名為「法印樓」，取其「依三法印實證佛法」及「效法印順導

師」之深意；規劃為禪堂、辦公室、客堂、教室、會議室與圖書室。第二棟「尊

悔樓」，因尊崇並緬念傳悔長老之護助建校、獎掖後學而命名，規劃為師生寮房、

客房與齋堂。  

 

建校為的是培養法門龍象，然而建築校舍，茲事體大，倘無十方長老、法師、

善信之護助，終究難竟全功。因茲簡述佛教弘誓學院之創校歷史與建築緣起如上，

以表無限銘感之忱。凡有見聞者，無論是共襄盛舉，還是隨喜讚歎，都曾是弘誓

建校的增上善緣，也將是弘誓師生的莫大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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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弘誓學院釋尊聖像開光法語 

了中長老  

稽首皈依大覺尊 無量功德號能仁  

觀見眾生常受苦 降跡人間度群生  

恭聞 大覺世尊，釋迦如來，乃天中天，是聖中聖。三祇修因，成就恒沙功德；

百劫度生，化導無邊有情。皇宮降跡，示現八相成道；靈峰施化，演說無量法門。

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演三乘之大教，開一實之權門。大悲大智，大力

大雄，照朗萬有，衽席群生，巍巍功德，讚莫能窮。  

今者弘誓基金會董事長昭慧法師、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二師正信出家，真誠

入道，不染世緣，修持梵行。發四弘願，菩提心恒不退；行八正道，般若智常現

前。住持正法，燄續佛燈。是以建大法幢，成立弘誓學院。破邪網於重重，降伏

世魔；轉法輪於處處，演揚妙法。悲智雙運，識量俱遠。今值弘誓學院，新建校

舍落成，舉行佛像開光安座典禮，緇素雲來，大眾同慶。然則佛光常遍照，法身

盡虛空，真性界內無法可說，又恁麼開光舉揚？惟今依世悉檀，不免隨順世緣！

慶讚而說偈云：  

執巾：佛身清淨絻塵埃 無垢無淨無去來  

執巾拂拭世間染 毫光普現金蓮台  

執鏡：大圓鏡智照十方 稱性功德妙難量  

眾生蒙照脫苦惱 天上人間最吉祥  

執筆：佛眼慈悲觀眾生 無所不見無不能 

執筆點眼求慈護 合會檀那福慧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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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弘誓學院校舍落成暨聖像開光典禮 

實況報導  

本刊編輯室  

 

由昭慧法師指導、性廣法師主持的佛教弘誓學院，十三年來以種種護教、護

生之創舉與成就，而深受佛教與社會各界之矚目。學院師生一直保持「少事少業

少希望住」的「無產階級」精神，淡泊度日，並借用場所辦學；由於學僧增多，

場所不敷使用，乃自去年八月起，在教界長老、法師與善信的大力護持下，動工

建築新校舍，今年十月竣工。  

 

新校舍落成剪綵暨釋迦佛聖像開光典禮，於十月九日上午九時隆重舉行。是

日盛會，莊嚴殊勝，長老法師、護法、鄉親約八百人與會，其中蒞會法師約一百

五十人。校舍兩棟大樓之命名各有典故：「法印樓」為提醒師生「效法印順導師」

而命名，亦有「三法印」之提撕深義；「尊悔樓」則為「紀念傳悔長老」而命名，

用以銘記長老大力護助建校之深恩。由開證長老、法智長老、傳道長老、達機長

老、淨耀法師、自圓法師、文德法師、廣淨法師、厚觀法師率領眾貴賓剪綵；尊

悔樓由道明法師（代表傳悔長老）、智道長老尼、上定長老尼、慧瑜長老尼、心

祥法師、蓮懺法師率領護法代表剪綵。道明法師並代表傳悔長老，為法印樓一樓

門廳中，學院精神象徵的「善財禮觀音」銅雕揭幕。該銅雕係楊英風居士作品。  

 

慈祥莊嚴的釋迦佛銅像，係藝術家吳進生居士作品，恭奉於大殿之中，聖像

開光典禮恭請世界佛教僧伽會秘書長了中長老主法，了中長老與護僧協會理事長

開證長老、台灣省佛教會理事長法智長老、高雄市佛教會理事長會本法師，都在

致詞時，對昭慧法師長久以來捨身捨命以護法衛教的精神，讚歎備至。了中長老

特別提到：「佛誕放假」是民初以來太虛大師等高僧大德的共同願望，竟由昭慧

法師大力推動而如願達成，佛教界應向昭慧法師致敬！會本法師則幽默地說：昭

慧法師「該爭取的一定爭取，該不爭取的一定不爭取」，而且每次「在高雄市發

起的運動，一定成功！」（按：法師指的是民國八十一年的反挫魚運動、八十三

年的護觀音運動、八十八年的佛誕放假運動。）  

 

 



 

有鑑於佛教慶典經常政要雲集，長老法師反被冷淡，喧賓奪主，且政治氣味

濃厚，故本次慶典，昭慧法師堅持不邀任何政要，唯有一向大力護助學院的觀音

鄉郭榮宗鄉長與大同村邱家義村長，以學院護法代表身份剪綵。郭鄉長致詞時，

盛讚昭慧法師在護教之外，社會關懷方面的重要成就。玄奘大學校長張凱元居士

則於致詞時強調：昭慧法師係本校老師，弘誓院長性廣法師則係本校宗教學研究

所第一屆學生（且為榜首），玄奘大學與弘誓學院，關係匪淺。  

 

昭慧法師於致謝詞時，簡要回顧學院師生「走過台灣佛教十三年」的足跡——

七十五年十月，性廣法師教導「成佛之道」，弘誓學佛班正式成立。七十七年六

月於中佛會下成立護教組。七十七年底「杯葛思凡」成功。七十九年「抵制嬰靈

邪說」，並參與「救援馬曉濱三人」之人權運動。八十一年發起「反挫魚運動」。

八十二年成立「關懷生命協會」，致力推動動物立法，而終於使立法院通過民間

版的「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使台灣成為第一個以民主立法制止

「賭馬」的國家，並幾番抵制「賭博合法化」，而無形中轉去台灣人民與動物許

多深重的共業；八十三年「絕食護觀音」，使得心胸褊狹的異教徒受到教訓，不

敢再肆意侮辱或破壞其他宗教；八十八年推動「佛誕放假運動」。走過台灣佛教

十三年歲月，在幾個重大事件上，學院師生均恭逢其盛，參與了「台灣佛教史」

的締造工程，並以親身體驗而證明：「人菩薩行」不祇是經典的故紙陳言，而是

可以走得下去的光明坦途；印順導師畢生所提倡的「人間佛教」，不祇是一套理

論，而且確有實踐的可能；再大的共業，也可以為共願所轉，所以「淨土」確實

有可能實現於此人間。他並誠摯感謝諸山長老法師之護念提攜，護法、義工、師

生之共願同行；特別感恩因法體違和而無法蒞會的印順導師，因為印老人不但照

顧其法身慧命，也長期默默資助其所主持之事業，包括學院的建築。他也深深感

謝土城承天寺方丈傳悔長老，長老因讚歎昭慧法師十餘年來在教界之行為與文章，

而在過往從未晤面的情況下，於去年八月間，慨然捐助學院五千萬元之建校專款，

使得建築經費得以充裕無缺。  

 

弘誓學院於本次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立刻捐輸物資及款項賑災，學僧並踴

躍參與捐血活動；已捐助南投及台中之縣政府各一百萬元，本次校舍落成典禮之

所有捐款，總計八十九萬餘元，亦將於扣除；開支之後，悉數捐作賑災專款之用



（其中五十萬元捐贈中國佛教會建築災區鐵屋專款，餘款慰問部分受災寺院）。

希望多年建校、弘法、利生一切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同圓種智；回向印公老人

與傳悔長老，法體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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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今詮 自 序 

  釋昭慧 

  謹以本書獻給筆者的律學啟蒙恩師上印下順導師。 

  暑假禁足撰寫本書期間，林姿芳居士來訪，提及她在佛教界看到種種人事現象而產生的困惑，及

其以「依法不依人」自勉的心情轉折，筆者告訴她：這種心情，在筆者初出家的時候也曾經有過——

在對現實生活深感痛苦與無奈的時候，唯一支持筆者「在僧團活下去」的力量就是「法」。 

  但是當筆者依「法」研「律」，親近到像上印下順導師這樣的善知識，並在因緣際會中「依法以

攝僧」，看著和合、安樂、清淨的僧團逐漸茁壯，學眾們的法身慧命日漸成長時，筆者才真正有了「在

人間也可以體現『法』」的強大信心。 

  筆者提醒她：佛陀一方面交代吾人「依法不依人」，一方面又以「親近善士」為「四預流支」的

第一支。《阿含經》中，佛陀更說：「滿梵行者，所謂善知識。」「依法不依人」，固然可以讓我們

在現實逆境的人事擾攘中，不退道心，但是如果這套「法」，竟在人間社會無法落實，在人的身上無

法形成「法」的典範，那我們還是會對「法」感覺遙遠而陌生，對自己產生悲觀與疑惑的。不能行於

人間，不能在人的身上獲得驗證的「法」，對我們的生命又有什麼幫助呢？ 

  然而筆者之所以從這種心境中跳脫出來，就是因為其後親近「法的典範」之善知識，得大法益，

也有機會看到僧團因「如法行律」而減除人我是非，日趨和樂清淨。 



 

  林居士告辭之後，筆者仔細思量，手邊正在撰寫的本書，又何嘗不是筆者「親近善士」以治學術，

並實驗性地「依法以攝僧」的一部「心得報告」呢？ 

  有這個機會撰寫本書，還是導師慈悲促成的。 

  第一、筆者早年學習戒律，曾經走過一段為期不短的迂迴路，總覺得有一些在學理或實踐方面無

法突破的難點。但是自從看過印老人的著作，接受過他的教導後，再度學律研律，發現這些難題已經

不攻自破。 

  其次、民國八十年八月間，接受嘉義市彌陀寺圓哲法師與道俊法師之邀，在該寺為夏安居尼眾及

福嚴佛學院研究部同學，講授了半個月（三十堂課）的戒律學，福嚴學生依上課內容而做筆錄，本書

的部分內容，即是就著這些筆錄改寫而成的。而該次講律因緣之成就，也應該感謝他老人家。因為就

在八十年三月間，筆者到華雨精舍，老人家垂詢起筆者的治學狀況時說： 

  「你也寫了好一些有關律學的文章了，不妨再完整地寫一本戒律學的書吧！」 

  當時筆者稟告老人：「將來我會這樣做，不過，目前教學工作頗為吃重，再加上固定的專欄寫作，

所以可能真正要開始寫書，還得等到這一屆福嚴佛學院的課程結束以後，再正式地閉門寫作。這一屆

結束，還要等兩年以後。」 

  沒想到不久後，圓哲法師和道俊法師就到台北善導別苑，邀請筆者在八月安居期間，為安居眾講

授《比丘尼戒經》。本來安居三月，筆者是不可能參加的，因為要配合學校的行事曆授課；到了暑假，

筆者也另有例行性的禁足計劃——由於教學寫作加上社會關懷，終年忙碌，而且時間被分割得很瑣



 

碎，所以想在暑假的兩個月期間禁足自修，算是給自己一點休息充電與寫作長篇論著的時間與空間。

也因此，三月安居期間的課程，無論在學院未放假前或暑休期間，筆者原都無法應邀講授。 

  但是一來兩位法師是長輩，不辭路遠迢迢而懇切面邀，這種為法精神，令筆者頗為感動；再者，

想到導師不久前的勉勵語：「你也寫了好一些有關律學的文章了，不妨再完整地寫一本戒律學的書吧！」

忽然間動了個念頭：何不把這些年來寫下的律學著作，和在佛學院講授律學的片段，作個條貫的整理，

在安居期間，完整地講授出來呢？倘能如此，將來就可以本次安居律學講座內容作為基礎，擴充編寫

成書，這樣也就不用等兩年以後再起步了！於是筆者稍為調整了一下暑期禁足的計劃，答應在陽曆八

月一至十五日，南下授課半月。 

  想來假使沒有導師的一番鼓勵，以筆者的忙碌情形，是不會跨出「安居講學」這一步的。 

  授課期間，正為導師述意而筆者整理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作最後之潤稿，無暇隨即

將所講內容整理成篇；而且不但兩年後沒有如預期地撰寫專書，竟然倏忽一過八年，筆者的其他著作

都已出版了十六部，律學專書卻還遲未見問世。許多讀者都向法界出版社詢問：律學專書到底何時出

版？這令筆者不能不將律學撰著計劃常常掛記在心頭。 

  仔細反省，覺得：忙碌已不是理由，否則其他著作又何以誕生？真正的原因是，筆者難免認為：

該次講座的錄音帶既然已經出版，同道倘欲參考筆者之律學觀點，還不至於沒有接觸的管道，所以專

書的出版，就減少了迫切性。再者，學生早已將上課內容作成筆錄，韓茵甚至還把三十卷筆錄悉數輸

入電腦，有了這些資料，也就不怕假以時日要動筆時忘失內容，這樣一來，反而就不急著寫它，只有

在學報邀稿的時候，把筆錄的部份內容整理成學術格式的文章，以塞稿責。 



 

  所以，安居講學，原為出書前之暖身運動，卻反而使得筆者「有恃無恐」，讓本書比預期的八十

二年撰寫計劃晚了整整六年。 

  口語原就與文章有所差異，筆者發現：改一篇課堂筆錄，遠比一氣呵成地寫一篇文章還累、還花

時間；更且以學術規格來重新撰寫，則已非原筆錄之風貌。本次禁足期間，計劃出版本書——《律

學今詮》，這樣一來，又將原刊於學報的文章取來細細檢讀，覺得還是很不滿意，於是大幅度地加以

增修，有些比原文篇幅，竟然增加了兩倍以上，有些則連題目都更動了——而且越是早期寫成的文

章，改寫的幅度就越大。這除了文章與口語差異的原因之外，也由於學問進步了，人生境界也更成熟

了，體驗的深度廣度不同，自然會不滿意原先的作品。然則本書之晚出六年，對讀者或筆者而言，又

焉知不是一樁幸事！ 

  廣律之中，記敘每一學處，都要講到它的結戒緣起，在撰本書之始，依此律學慣例，略述講律寫

律緣起如上。 

  至於所講戒律學的題目，原來圓哲與道俊兩位法師是希望筆者講述《比丘尼戒經》的，但筆者以

為：若只是將比丘尼戒作逐條之介紹，難免支離破碎，學律者容易詳其細部，而對於一些根源的律學

原理，反而陌生或有所忽略；這種讀律方法，容易產生「見樹不見林」的教條主義之不良後果。若擬

在未來做進一步的研律工作，也必會產生學習瓶頸。因此筆者想用三十堂課，授以律學研究方法論、

律學的根源理論，以及律學的實踐原理，拋磚引玉，俾方便僧眾學律，得以舉一反三，而志在研律者，

也可以此作敲門磚，減少迂迴摸索的工夫。於是徵得兩位法師的同意，講授「聲聞律之理論與實踐」。 



 

  八十四年與八十五年六月期間，兩度受台南接天寺法光法師之邀，為安居僧講戒，筆者遂分別開

講「聲聞律之羯磨法」與「比丘尼戒經」，亦有雙林寺學僧筆錄，並由心住法師發心整理，鍵入電腦。

之所以選定這兩個題目，是因為意圖將前後三次安居講座的內容作一銜接：第一次重在律學原理，第

二次重在作持，第三次重在止持。這就構成了律學「由原理而規範」、「由知而行」的完整次第。 

  待到近時，將這三次講座的講義、筆錄及已撰文稿翻閱了一下，才發現內容之多，已非單一書本

所可容納，於是決定：在本書中，先將「律學基本原理」相關文章整理出來，並以示範的方式，從此

一基本原理引申出三個重要的應用議題，期讀者可以舉一反三，將律學之基本原理，貫串運用於任何

毗尼研究的議題上。未來如有因緣，筆者會再就「止持」與「作持」的原理與規範，分別撰寫另外的

兩部律學專書。 

  本書共計十篇論文，其中闡述「律學基本原理」者計有六篇，其餘四篇則分別剖論三個重要的應

用議題： 

  一、現前僧伽場域的劃定——有關「攝僧界」的規範：這是僧伽「和合」與否的認證基礎，是

「依波羅提木叉為師」以平等施行民主議事的大前提，沒有這第一步，吾人就無法認定：哪些是僧羯

磨中有權利也有義務要出席的僧伽成員？從而無法確認出、缺席人數，也就無從分辨議事是否已如法

地在和合眾中舉行。有了明確的場域（界），不但議事得以如法進行，而且「現前僧物」的平均分配

（也就是「利和同均」理想的實現），才有執行的可能。 



 

  二、滅除諍事的程序法：這是僧伽共住共事出現諍議，而作危機處理時，不可或缺的程序正義；

它的施行，可以達到「令僧和合安樂清淨」的實質效益。在這部分，由於文獻比對與實務經驗都有豐

富的素材，所以筆者改寫了兩篇舊作，分別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及寫作風格，闡述此一議題。 

  三、佛門女性的地位：有鑑於條文規範、文獻記載、歷史情境與現實狀況，都對比丘尼不利，引

生種種的心理障礙與結構問題，這已構成男性與女性、僧團與個人的重大損失，又違背「眾生平等」

的根本原理，忝為佛門女性（特別是比丘尼）的一員，自然無法緘默，故此列為筆者首要關切的議題。 

  最後，在篇首加撰「律學研究方法舉隅」，回顧自己學律研律的過程，以及所常運用的幾種律學

研究方法，聊表對律學同道分享經驗的獻曝之忱。 

  本書重在戒律內涵之解析，而非版本之比對研究，所以除非各部律中有異說出現，足以影響本文

之推論過程與結論內容，必須逐一列舉異說，否則凡內容大同者，會儘量依中國佛教熟悉《四分律》

的傳統，引《四分律》文而為教證。 

  因緣和合，方能成事。本書之出，除了感恩印公導師的教誨與鼓勵，也要感謝當年筆錄、整理律

學講座的福嚴、弘誓學生悟殷、海青、常億、維融、德志、性淨、禕心、地律、善森、心住……諸師

與韓茵居士，還要感謝辛苦執行編務的印純、印悅二法師、細心為本書核對出處文字的維融法師、忙

中撥冗為本書作封面設計的空寂法師與黃華秀居士、執掌印行事務的王彩虹居士，還有雙林寺眾學

僧——因為他們辛勤操持道場勞務，讓筆者及編校同學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專力「趕工」，摧生本書。

當然，從讀者時常詢問出版時日所帶給筆者的壓力而言，本書也可說是讀者們催生的，所以，筆者也

要對這些等著閱讀本書的讀者誠懇致謝！ 



 
 

  教界也有許多人，對筆者許多衝擊既有價值觀（特別是責備男女尊卑之階級意識）的律學觀點，

充滿疑懼之情。可以預見的是：本書會與印順導師的著作陷入同樣的命運：成為許多寺院、大專佛學

社團與佛學院的「禁書」——其實筆者的著作，早已就是許多上述單位的禁書了。但是筆者深具信

心，認為正法足資檢驗，歷史也會證明：筆者的這些觀點，不會錯到哪裡去！ 

  就在本書完稿之際，加拿大多倫多的體修法師傳真告知：謝慧輪老居士捐贈法界出版社的遺

產——房屋一層，業已賣出，扣除稅金、律師費及其他雜項，餘款加幣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五點一

一元，即將匯入法界出版社的帳戶。這使筆者回憶起作為謝老居士「遺產執行人」的一項插曲： 

  謝老居士早年於印公導師座下皈依三寶，後因慧瑩長老尼之推薦，而讀到筆者的著作，可能是因

為性情相契吧，她竟然生大歡喜心，在慧日講堂重建之際，發願身後將房屋遺產捐贈出來，一半給法

界出版社，做為出版拙著書籍的基金，一半給慧日講堂，做為重建的專款。筆者知道之後，立刻向講

堂方丈如虛長老報告。遽料講堂建訖，謝老居士認為講堂已無捐款必要，竟然變更了遺囑，全數捐贈

法界出版社。及至去年九月間，謝老居士辭世，筆者在出發多倫多前，猶不知情，還向如虛長老報告

行程與目的，並說：回台後會立刻報告處理情形。及至抵達多倫多機場，體修法師（另一遺囑執行人，

謝老居士之生前摯友）來接機時，告知遺囑內容，筆者這時頗感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筆者一向視錢財如糞土，又珍惜如虛長老的知遇之恩，雖非法界出版社的發行人，但是作為該出

版社的作者，還是有避免「瓜田李下」之嫌的必要，於是決定：隱瞞「遺囑變更」之事實，等遺產賣

出之後，不動聲色交出一半給慧日講堂了事。所以回台之後，絕口不提遺囑內容，只向長老報告處理

情形與後續事項。 



 

  但是另一方面，這漫長（將近一年）的等待遺產處置期間，筆者又在良心上受到責難，覺得這樣

做，只是深厚的「我愛」在作祟，它雖然不是表現在「愛財產」上，但卻是表現在「愛清譽」上。這

樣的決定，固然保護了自己，卻有負謝老居士的託付，有違「遺產執行人」忠誠執行遺囑的角色，而

且還有將指定項目的捐款「異迴作餘用」，而違背波羅提木叉的過失，於是終於鼓起勇氣，於六月間

長老行將卸任慧日講堂方丈之際，將「遺囑變更」的實際情形真誠相告，並設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

法：謝老居士的遺產，悉數遵遺囑交予法界出版社，以免有「異迴作餘用」的過失，也不違背謝老居

士的遺願。另一方面，從筆者所主其事的單位，湊出相當於遺產數額之半的一般捐款，在如虛長老的

見證下，捐贈給佛教界其他需財孔亟的教育或文化單位，這樣也就避免了瓜田李下之嫌。 

  這段處理經過與心路歷程，何以在本書序文中「和盤托出」？除了寫作序文正逢謝老居士遺產匯

入之時節因緣而外，也想分享筆者的生活經驗——在面對不同的律學規範時，深感兩難，而又必須

作相對善巧的抉擇，並從抉擇中透視、檢討自己潛隱在心的價值觀，有否合乎正法與律？這大概也算

得上是一小段生活中的「律學今詮」吧！ 

  是為《律學今詮》序！  

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于雙林寺，時禁足中 

  

本書目前已由法界出版社印行，全書四百一十四頁，十六萬四千字，定價 450 元，寺院、法師九折，

團體（十本以上）八折。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洽詢電話：(02)25784742，傳真：

(02)257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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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毘婆沙論》劄記論師的中有觀（中） 

釋悟殷 

 參、中有的諍議 

二、思想的癥結 

   （一）、時間觀與業果安立處之關係 

  學派中，大眾分別說系是過未無體論者，有部是三世實有論者。過未無體論者，把業力業果建立

在心心所法上，說「唯心心所，有異熟因及異熟果」（大正 27.96 上）。剎那生滅的心，如何安立有

情的業果相續？他們說：「意界是常」（55 中），「一心相續」（110上），「心是一」（大正 32.278

下）。在心識差別的生滅中，有內在相續的心性；由此常一相續的心性，安立有情的生命緣起及業果

相續。又主張二世無者，他的一剎那有前後二時，如說「入胎為初，命終為後，色根大種皆有轉變，

心心所法亦有轉變」（大正 49.17 上）。這種說法，與分別論者說「有情從死有至生有時，要得生有

方捨死有」相同，故不須假藉中有去轉世投生。這樣，也就回應本節初筆者所設問的：主張「無色界

有色」的大眾分別說系，何以說「三界受生皆無中有」的問題了。 

  而主張三世實有的有部論師，說「異熟因果，俱通五蘊」（大正 27.96 上）。又說「有情但依現

有執受相續假立。定無少法能從前世轉至後世，但有世俗補特伽羅，說有移轉」（大正 49.16 下）。

它依蘊立我，在有情自體的五蘊和合相續上，建立「世俗補特伽羅」（假名我）；依此世俗補特伽羅，



 
 

有從前生到後世的可能——有移轉。所以，他認為有情生命終了，捨前五蘊身，必須要有中有作為

後五蘊身生起的橋樑。 

  由於業果相續有這種「建立在心法上」或「建立在色法上」的歧異，因此分別論者說的「有情從

死有至生有時，要得生有方捨死有」，會遭到有部論師的質疑，認為這有「趣壞、所依身壞、一身二

心俱生」的大過失。 

   （二）、二心俱起、不俱起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一身二心俱生」的問題。這也是學派間的諍議問題。 

  據《異部宗輪論》說：大眾部末宗主張「有於一時二心俱起，道與煩惱容俱現前」（大正 27.16

上）。而《大毘婆沙論》也記載：大眾部主張一時二心俱生。如論說： 

  有執：一補特伽羅有二心俱生，如大眾部。為止彼宗，明一補特伽羅無二心俱生。（大正 27.47中） 

何以一補特伽羅無有二心一時俱生呢？有部論主說： 

  無第二等無間緣故。謂心、心所法生，必依止等無間緣，既無第二等無間緣，故必無一補特伽羅非前非

後二心俱生。……一一有情，由法爾力，但有一心相續而轉。……猶如多人經於狹路，一一而過，尚無二並，

何況有多！……如是有情未來心聚，依現和合，一一而生，設現在世有多和合為開次者，則應一時有多心起；

但無此事，故一一生。又由和合有先後故，假使先有修道和合，後見道者，則應修道先見道生；但無此事，故

先起見道。由此，無一補特伽羅非前非後二心俱生。（大正 27.49中--下） 

  論主認為有情無有「一時二心俱生」的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無第二等無間緣」，所以有情無

法一時生起兩個心識。這無一時二心俱生，其實也符合有部「自性不與自性相應，心不與心相應」（大

正 49.16 中）的思想。同理，大眾部主張有情一時二心俱生，也符合自宗「心心所法能了自性」——



 
 

「心能自知」（大正 27.42 下）的思想。而《大毘婆沙論》論主為證成己宗，論中又列舉多位論師的

意見，如說： 

  何故無一補特伽羅非前非後二心俱生？尊者世友說曰：於一剎那身，唯有一心依彼轉，故無有二。復次，

於一剎那命根，唯一心依彼轉，故無有二。復次，於一剎那，唯有一類眾同分心依彼轉，故無有二。大德說曰：

法生時和合，唯一無二，不可一和合有二果生，故一剎那心唯有一。復有說者：若有二心俱生，則應不可調伏。

如今一心剛強儱悷猶難調伏，況二心耶？若心不可調伏，則無得解脫義，故一相續無二心俱。或有說者：若一

相續二心俱生，則有雜染、清淨一時起過。謂一心雜染，一心清淨，如是則無得解脫理。又應一時生善、惡趣。

復次，若一相續二心俱生，何妨有三，若有三者，應一時受三界異熟，是則界壞亦無解脫。……〔四心、五心、

六心、百千心〕乃至何妨無數俱起。若爾，諸法從未來世，應一時生，於現在世一時而滅，是則應無未來、現

在。以觀未來、現在，故說有過去；未來、現在無，故過去亦無。若無三世，則無有為；若無有為，則無無為；

如是則一切法皆無，是為大過！是故無有二心俱生。有餘師說：若一相續二心俱生，則應受等諸心所法亦二俱

生，……沙門果等一切皆壞。勿有此過，故一相續無二心俱。（大正 27.49中--50上） 

  以上諸師的解說，最值得注意的有二點：一、「一相續二心俱生，則有雜染、清淨一時起過」。

二、「以觀未來、現在，故說有過去；未來、現在無，故過去亦無。若無三世，……如是則一切法皆

無」。這二個質難，都牽涉到學派思想的諍議。 

  如第一點，「一相續二心俱生，則有雜染、清淨一時起過」方面：據《異部宗輪論》的記載，大

眾部末派即是主張「有於一時二心俱起，道與煩惱容俱現前」（大正 49.16 上）的學派。從思想上來

說，大眾部是「心性本淨，客塵隨煩惱之所雜染，說為不淨」（大正 49.15 下）的主張者，因為隨眠

煩惱恆時俱有，雖然心性本淨，但不得解脫。行者在修行時，聖道現起，然隨眠（煩惱）種子尚未全

然不起，故有「道與煩惱容俱現前」——一心中，煩惱與聖道同時並存的現象。 

  而有部則認為「心心所法體各實有，心及心所定有所緣」、「有無記法」（大正 49.16 中）。它

從「心心所別體」的觀點，認為心識的作用只有了知。這了知的作用，若與善、惡心所相應，就成善、

惡心，若未摻雜善、惡心所，即是無記心，他否定「心性本淨」說，而主張「心通三性」。所以有部



 

論師批評分別論者說：「一相續二心俱生，則有雜染、清淨一時起過」，實含藏著兩派根本學說的歧

異。這思想的歧異，也和第二點息息相關。 

  第二點，說「以觀未來、現在，故說有過去；未來、現在無，故過去亦無。若無三世，……如是

則一切法皆無。」這個說法，同樣涉及有部的根本思想。有部是「三世實有」論者，而三世實有的學

理依據，就是諸法恆住自性，法體恆有，不增不減，三世一如，由法體現起之作用生滅，安立三世差

別。作用從屬於自體，從自體上顯現，故一切法是三世實有。又有部是以世友的「依作用安立三世差

別」為宗義，然在世友說中，即有「以觀待來建立三世」的意涵存在。如說「諸有為法，觀過去現在

故施設未來，不觀未來故施設未來，無第四世故。觀未來現在故施設過去，不觀過去故施設過去，無

第四世故。觀過去未來故施設現在，不觀現在故施設現在，無第四世故。如是名為三世差別」（大正

27.394 中）。所以，論師質疑主張一時二心俱生者：「以觀未來、現在，故說有過去，……若無三世，……

如是則一切法皆無」，其實背後隱藏「三世實有」思想對「二世（過未）無」論者的質疑。 

  這裡還有個問題：何以三世實有論者會反對有情一時二心俱生呢？這還是學派思想的歧異使然，

筆者將於〈論師的輪迴觀〉做較詳細的介紹，茲略。 

  「有情一時二心俱生」，是三世實有論者責難二世無論者學理上的過失之一。如《識身足論》論

主問道：如觀不善根，是觀過去、未來，還是現在？若言觀過去，則有過去；若言觀未來，則有未來；

若言觀現在，則能觀所觀，有情一時有二心俱生了（大正 26.531 中）。然二世無論者認為：有情是

可以一時二心俱生的（如前文所說）。他們的歧異，簡單來說：主張二世無的大眾部，在六識外，建

立一個恆常相續的細心，作為六識生起的所依。而有部則認為：由前念六識滅去，能引生後念六識——



 

這就是「無間滅意」：剎那過去的前念，能引生剎那後念，這剎那剎那生滅中，它沒有在六識外建立

細心，故不許二心俱起。 

   （三）、化地部之難題 

  以上一系列探討的問題，是源於：分別論者否認中有，說「有情從死有至生有時，要得生有方捨

死有」，遭受有部論師質疑其有「趣壞、所依身壞、一身二心俱生」的大過失而來。筆者從《婆沙論》

文透露出的學派思想，切入問題點，說明兩學派由於「時間觀」的不同，以及有情業果相續安立處的

不同，遂有一主張有中有，一主張無中有的歧見。若以此原理來看：化地部本宗主張「定無中有」，

末宗說「亦有中有」（大正 49.17 上），由此可以想見化地部本、末之間思想的變遷。 

  化地部是從分別說系分流出來的學派，據印公導師的研究：「《大毘婆沙論》的分別論者，是泛

稱分別說部的大陸學派，在罽賓區流行的化地、法藏、飲光部，尤以化地部為主流。」（《說一切有

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12）。如此，分別論者說「無有中有」的學理，可以拿來解釋化

地部本宗的「定無中有」說。而末宗說「亦有中有」，乃是因為化地部到了後期，建立了三蘊——

一念頃蘊、一期生蘊、窮生死蘊。其中，窮生死蘊是「恆在不盡，後時色心，因此還生。於無餘涅槃

前，此陰不盡」（大正 31.160 下）。這能生一切有漏色心的功能，乃至到無餘涅槃前，都恆在不盡

的「窮生死蘊」，可說是有情業果相續的依存體了。化地部本宗，業果安立於一心相續上，所以說「定

無中有」，末宗說「實有過去未來」（大正 49.17 上），又建立「窮生死蘊」，或許因此改變成「有

中有」論吧！ 



 
 

  不過，化地部末宗也有一個難題。過未無論者，依心立我，業力安放於心法上，故說「定無中有」；

三世有論者，依蘊立我，業力是隨心轉的色法（無表色），說定有中有。它們的區隔非常分明。但化

地部一方面說「實有過去未來」（三世有），建立「窮生死蘊」，承認「中有」的存在，一方面又說

「業實是思，無身語業」（大正 49.17 上），這豈不是矛盾嗎？考「業實是思，無身語業」，與大眾

部「唯心心所有異熟因及異熟果」，譬喻者「離思無異熟因，離受無異熟果」（大正 27.96上，263

下）、「身語意業，皆是一思」（587 上），是同樣的意義——肯定業力是心法而非色法。依心立

我卻肯定中有，這顯然是化地部末宗難解的矛盾了！ 

三、學理上的困境 

  關於中有有無的問題，學派間的異見紛紜，以上單就大眾分別說系和有部論師的不同意見，追朔

其思想源頭，因而引申出一連串的問題。筆者以為：因為兩個學派背後的學理思想不同，所以形成南

轅北轍的解說，兩學派是各彈各的調，所以也就無所交集了。然而兩派論者都能掌握自宗理論而加以

發揮，不管橫說豎說，都不離自宗學理依據。不過，以學理論學理，兩派也都有他們學理上的困境。 

  

  就以有無「中有」這個問題來說：無中有論者，繼承佛教的本義，說業力不可思議，有情的轉世

投生，是由前生的業力，感生後五陰身。前身五陰與後身五陰，藉由業力作為連繫的橋樑。但由業力

作為前身與後身的連繫，這種說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分別論者說「有情從死有至生有時，要得

生有方捨死有」。那麼，假使某人身在台灣，現有的五陰身損壞，由業力的牽引，將轉生至印度，若

後有五陰身數天後才生，這中間當如何連繫呢？若說「要得生有方捨死有」，台灣和印度隔得這麼遠，

如何跨越這距離的鴻溝？會是業力不可思議，一念間轉至印度出生嗎！ 



 

   

  有中有論者，也有相同的問題。如說前身五陰到後身五陰，中間的往來者是中有身。那麼，是前

身五陰轉為後身五陰？還是前五陰身滅，再生後五陰身？若前身五陰轉為後身五陰，如何老舊損壞的

五陰身，轉為新而完好的五陰身？又，若是前五陰身滅，再生後五陰身，前滅、後生，怎麼往來連繫？

這即如《中論》所破：「若從身至身，往來即無身，若其無有身，則無有往來」（大正 30.20 下，5）

了！【未完待續】  

註 5：《中論》，大正 30.20 下；《中觀論頌講記》，pp.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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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祇「法律」是「媒體審判」的問題！ 

釋昭慧 

  費邊先生的〈宗教與法律〉（見台灣日報十九日「民意熱線」版），指責筆者在妙文事件上處理

的過失， 筆者認為：基本上，這已不是「宗教與法律」的問題，也不是筆者「護教心切」而「亂了

方寸」的問題，而是「媒體審判」的問題。 整個過程，筆者都相當冷靜，而且評估過所有佛教、當

事人與筆者個人的利弊得失： 

  第一、費邊先生說：「在司法未判，是非未明之前，釋昭慧法師等人便出面為被指控者辯護，懷

疑有遭『設計』之嫌」。但是請問，妙文等不是就「在司法未判，是非未明之前」，讓另一方被「媒

體審判」打擊到無地自容了嗎？然則，當吾人信賴如虛長老的平素為人，而又感到對方說詞有許多破

綻之時，為何不應本於良知而站出來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 

  第二、費邊先生說：「過早表態，對於可能的受害者，萬一二度傷害，又豈是公平？」但是反之，

萬一不立刻表態，妙文一味運用媒體放話，對於另一方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又豈是公平？請注意：

她已不單純在運用「法律」，而是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媒體宣傳術」！ 

  第三、筆者建議妙文，先在佛教內部反映，認為一樣可以達到目的，又可避免對佛教造成更大的

傷害，這本就是依佛教的戒律而建言，與「護教心切」、「維護長老尊嚴」、「鄉愿」或「私了」無

關，此可從筆者從頭到尾反對用一千五百萬元來「私了」此事，可得明證。 

  依佛家戒律：比丘或比丘尼若犯根本大戒，一定要經過僧團查證的程序法，然後由僧團會議決議

將他開除僧籍，請他脫下僧服，接下來，他就以一個在家人的身份接受法律的制裁——這是維護佛



 
 

門清譽的正當手段，而且必不可少。像妙文事件，先由「媒體宣傳」下手，弄到如今兩位法師連一個

秘密偵訊的法律保障都沒有，必須穿著僧服，在媒體記者蜂湧、推擠的情境下，受著無比恥辱的煎熬，

如果他們真沒犯罪，僧服是不是已經構成了媒體的焦點？如果為了避免媒體注目的傷害，而在無罪的

情況下被迫脫去袈裟，試問對他們難道不殘酷嗎？我們難道沒看到當日召開記者會，是因為「宗教與

法律」之外的媒體報導資料，是在向一方傾斜嗎？萬一另一方才是可能的受害者，請問又向誰去討回

公平？ 

  第四、我們今天站出來，絕對不是「維護長老尊嚴」這麼一個化約的理由，而有很深層的心理因

素。在一個人罪證確鑿以前，我們寧願相信他是無罪的。今天妙文如果真的只從法律解決此事，那麼，

我們決計不會插手，甚至如果她很堅持，我們也只好放棄說服她「先在佛教內部反映」。 

  第五、記者會召開之後，許多愛護筆者的人都為筆者捏一把冷汗，不約而同勸筆者不要開口，以

免因背書而受到傷害。筆者不是不知道：代為承接這又利又狠的一招會付出什麼代價，但是，當她們

藉助媒體展開的宣傳攻勢，其利難當，如果被害人是另一方，而我們又明哲保身，不提出我們看到的

任何破綻，只殘忍地看著媒體被引導向只是對她們有利的方向，一方招招狠記，一方一味挨打，完全

沒有招架的餘地，請問：對於「弱勢者」的尊重在那裡？ 

  因此，縱使有一天，法律證明我們聲援的另一方是有罪的，讓「過早表態」的背書，有損於筆者

的清譽，筆者都絕不後悔，而且心安理得。但是相反地，萬一只因筆者「明哲保身」，與該事件保持

距離，後來證明另一方有罪，那筆者會為自己人性的軟弱而遺憾終身！ 

八八、九、十九 于弘誓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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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清白 記者會發言資料（一） 

   台中市護國寺海量法師 

一、 首先我們—台中縣護國寺全體比丘尼—要在此強調：我們站在這裡，不是要聲援師父如虛長老

（長老的部分，應靜待司法判決），而是要鄭重而真誠地表明我們的清白。妙文對我們無中生有而殘

忍無比的誣陷，已經造成了我們嚴重且不可彌補的傷害，把我們的尊嚴踩在地上踐踏，我們感到無比

的痛苦與傷心！ 

二、 做為妙文的師父，我深深為自己的教導無方而感到慚愧，並為她所有越軌犯戒、淫穢不堪的言

行，而向全體佛教與社會大眾鄭重道歉！ 

三、 我本人已出家二十六年，一向重視根本大戒的持守，並與男眾保持距離，以避譏嫌，如今竟被

妙文聲稱「被師父強暴」，令我傷心、痛苦、難堪！在此鄭重否認本人「被師父強暴」，請無論如何，

還我一個公道與清白！ 

四、 根據記者朋友告知：海印、海樂兩位法師都是被妙文點名的「被強暴人」，海印法師已親自出

席本記者會，會自行向大家宣告自己的清白，至於海樂，她現在在緬甸學習禪修，無法現身說法，但

她現年六十多歲，而且兩年前才出家，想想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會在寺裡被師父強暴，您們能相

信嗎？ 

五、 我在寺裡是最資深的住眾，從未聽說有哪一位住眾「想自殺」，其他在座的尼眾也通通沒聽說

過這件事。這個人是誰？請妙文告訴我好嗎？我會在保護當事人不受害曝光的前提下，負責去向當事

人調查妙文說詞的真假。 



 
 

六、 妙文與師父如虛長老的關係如何？我不得而知，因為長老很少回來，寺中住處也離我們女眾很

遠，我更時常告誡女眾：儘量不要單獨過去。今年五月她忽然不斷打電話給我，告知她與長老有染，

我聽了非常錯愕，請她回來，我們來處理。但她執意不肯，卻不間斷地反覆以同樣話題電話騷擾。煩

到最後，我精神幾乎崩潰，只好責罵她。罵她的內容，日久已忘，無法覆述，但只要是有說的話，我

決不否認。就記憶所及，我從未說過：「他雖然強暴妳，可還沒有殺妳！」海印法師則堅定表示：她

這段時間從未與妙文電話對談，哪來的錄音帶？她也不得其解。 

七、 妙文聲稱五月間如虛長老在大殿對她作性騷擾，我們全體尼眾非常不解，因為： 

1. 五月間長老只回來過一次（前後兩天）。那是五月十五日，農曆四月初一，因為第二天（四月初

二），護國寺舉行浴佛法會，長老於前一天先行回來。這一點，護國寺信眾、義工也可以出面證明。 

2. 這唯一回到寺裡的兩天裡，第一天，全體僧眾與許多義工忙進忙出，插花、清掃、佈置法會壇場，

大殿之中，根本沒有長老與妙文獨處的可能；第二天舉行法會，大殿更是人潮不斷。 

3. 沒想到法會完畢，過了一段時日，妙文就打電話給海樂師，也同樣以不斷反覆騷擾的方式，一定

要海樂師證明：親眼看到師父在大殿對她性騷擾，海樂師一再說：「我沒看到就是沒看到！」海樂接

到電話的現場，還有我、海峰以及海信等比丘尼，我們都是生活單純的出家人，有就說有，沒有就說

沒有，只是被她不斷的電話煩得快要精神崩潰了，那裡想到她原來是在盜錄，並誘引我們在精神壓力

極大的情境下，承認她的說詞，以圖入人於罪！ 

八、妙文說我們「爭寵、爭產」，又是非常汙穢不堪而讓我們痛苦難堪的誣陷。海印法師因徒弟的家

屬護持，於台北購買小精舍安居辦道，與師父完全無關；埔里山上有一小塊價格低廉的土地，海月、



 
 

海空和我將儲蓄取出，修建了一座簡單樸素的小茅蓬來靜修，這也與師父完全無關。這些資金流向，

都有人證物證可查。 

以上就是我們真誠懇切的說明。我們在此謹向諸位記者朋友表達深摯的謝意，因為您給了我們這個機

會，讓我們可以發出我們的聲音。  

還我清白 記者會發言資料（二） 

  釋昭慧 

一、做為一個佛教的女性主義者，對於妙文肆意羞辱並傷害其他無辜的女性，感到無比的沉痛！因此

決定：陪同護國寺這群純樸真誠的比丘尼姐妹站出來，以沉重的心情，召開這場記者會。 

二、 妙文與這些比丘尼姐妹無冤無仇，竟然只為了某些她自己心知肚明的理由，而再三用不堪入目

的淫言穢語傷害她們，讓她們被人不斷投以異樣的眼光，實在太殘忍、太不善良了！請恕我不得不如

此猜測：妙文一定是看準了出家人依戒律「不准興訟」，看準了嚴持戒律的善良尼師們無法追究她「公

然侮辱」與「誹謗」的民刑責任，所以才會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無辜忠良。 

三、 妙文聲淚俱下地說：早已知道揭發性侵害事，會有悲慘的遭遇，會遭來佛教界的圍勦，但是事

實證明：佛教界並沒有圍勦她，只是很識相地保持沉默，很聰明地與兩位長老「劃清界限」！真正因

此事而有悲慘遭遇的，是護國寺全體清清白白的尼眾。想到她們的遭遇，我的心都在淌血！請問各位，

她們無辜地承受著如此深鉅的恥辱，這些精神痛苦、心靈傷害，又要向誰來討回公道呢？套句妙文漂

亮的話：如果比丘尼們「再隱忍」，如果比丘尼們「再忍辱偷生」，「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四、 因此，我很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場不公平的遊戲—一方不斷出手，而且招招狠毒；一方卻只能

捱打，無權招架！誰說這是「以卵擊石」？誰是真正的「弱者」？豈不昭然若揭！我們天天在媒體上

忍受著妙文與別人淫聲穢語的惡臭，看著她用精神暴力「凌遲處死」佛教女性的最後一點尊嚴，如果

仍能保持緘默，那麼，容我再套句妙文漂亮的話：「對於所有女性同胞，對於世間的是與非，一切的

一切都不必談了。」 

五、 我之所以在佛教界提倡「女性主義」，是源自於對佛法的體認—對「平等」的信念，對「生命

權」的尊重；因此，任何一個人被另一個人無端凌辱，我都會站在被害的一方，不管他是「男人」還

是「女人」。 

六、許多關心我的朋友，從晚報中得知我又要與護國寺的比丘尼們站在一起，紛紛勸我不要出來，以

免傷害到自己。但是，在護國寺比丘尼們深受血淚苦難的此時此刻，如果我只求「明哲保身」，「劃

清界限」，而任令妙文與背後的那隻（那些）「黑手」，巧用媒體宣傳術，殘害無辜忠良，那我終其

一生，會為自己人性的軟弱而痛苦遺憾！因此我決定：再一次與受苦的尼眾姐妹們站在一起。 

七、希望在三寶恩光的照拂下，在記者朋友們的慈悲護念中，她們的傷害會慢慢地成為過去！謝謝大

家！ 

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凌晨一時三十分撰稿 

九月廿一日宣讀於國賓飯店記者會中 

作者按：妙文事件對佛教之衝擊。不可謂不大。筆者站出來說話，用意不在於護短，而是要提醒媒體：

妙文本身的言行，有太多疑點。例如： 



 
 

一、 為何向如虛長老要索一千五百萬元？既然口口聲聲是為佛門受害女性聲張正義，難道錢拿到手

了就不「伸張正義」了嗎？ 

二、 為何於地下電台公布帳戶帳號？為何老是與「錢」脫不了干係？ 

三、 一次慘痛經驗，當已足以為儆，為何一再被人性侵犯？ 

四、 既讀佛學院，自然知曉戒律規定，為何不遵守戒律，而與男性獨處密閉空間，予人以可乘之機？ 

五、 從報端所披露的錄音帶淫詞穢語來看，證明妙文本身已在享受情欲，為何還以「貞潔」自居？

既已犯淫，為何還不脫下袈裟？ 

六、 為何散彈濫射無辜女性，隨意指稱彼等「被強暴」，而成為女性的加害人？（似乎凡是不順其

意的尼師，就會被妙文點名稱其為「被強暴」者。） 

七、 即使強暴屬實，亦屬極悲慘之遭遇，為何竟說對方被強暴而不聲張是因為「被安撫」？大概只

有愛錢的人，才會老是覺得別人也愛錢！ 

八、 為何用「精神虐待術」，不斷以電話騷擾護國寺眾尼師？ 

九、 作為一介尼師，為何身邊總是男性圍繞？ 

  然而佛教亦有諸多必須痛切反省的地方，不宜因本個案當事人妙文等之荒謬言行，不值採信，而

就掩耳盜鈴，若無其事。「性侵害」或「性騷擾」之類似控訴，日後在教界發生時，僧團或教會更要

記取教訓，依律處置；不宜一手遮天，瞞蓋過關。沒有健全的僧伽制度，沒有公正的教會管理，這對



 
 

受害者不啻是二度摧殘。本次妙文以一尼師，竟然投訴到基督教所屬「勵馨文教基金會」，讓教界口

耳相傳，謂是「一群牧師要讓佛教難看」。 

  也許傳言純屬空穴來風，但是過往確曾耳聞：某些不知其名之女性，在佛教界受到性侵害而投訴

無門，只好含恨吞聲。這不是只便宜了惡劣的犯罪者，而讓佛教繼續藏垢納汙嗎？自己不清理門戶，

那就休要怪社會人士大炒八卦新聞，異教人士落井下石了。 

妙文事件再次給我們一記警訊：佛教會與僧團之自律自清，已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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